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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109年度稽核計畫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及「國立中央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辦理。 

貳、稽核目的 

內部稽核係以客觀公正之觀點，協助各單位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之實施狀

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落實自

我監督機制，促使各單位達成行政目標，提升學校營運效能。 

參、風險評估結果 

本校為具體落實內部控制作業及確保內部控制制度能持續有效運作，達成

本校各項施政目標，爰將本校風險評估結果臚列如下： 

一、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涉及本校內部控制缺失事項：無。 

二、經彙整 108年度各單位填具風險項目彙整及處理表，「內部控制暨內部

稽核委員會」於 10月份會議討論決議，提供下列 3項內部控制制度風

險評估等級為「高度風險」之控制作業項目，供稽核室擬訂年度稽核計

畫時做為參考： 

(一) 外籍交換學生作業。(國際處國際交流暨招生組) 

(二) 推廣教育經費管控。(教務處課務組) 

(三) 在職專班經費管控。(教務處課務組) 

肆、稽核重點 

關於本校 109 年度稽核重點，擬就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各項業

務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產出效益、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涉及本校內部控制

缺失事項、批示屬本校單位內部控制缺失應檢討改善事項及內部控制制度

風險評估等級為「高度風險」以上控制作業項目每年擇定數項作業項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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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以確認各項控制重點之有效性及合理性。 

伍、稽核範圍 

一、必要項目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屬近 3 年內發生類同事

項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經審計部列為仍待繼續改善事項之檢討改

善情形。 

二、擇定項目 

包括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作業項目或針對年度重大計畫、核心業務等

學校潛在風險來源、稽核人員任務範圍或其他重要事項選擇之。其中內

部控制制度之作業項目，就風險評估等級為「高度風險」以上控制作業

項目擇定數項進行稽核，爰本(109)年度計擇定 2項控制作業項目進行

實地稽核，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落實自我監督機

制。 

擇定項目包括：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

後查核：就本校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等級為「高度風險」以上控

制作業項目，每年擇定數項作業項目進行稽核，本(109)年度將依

據 108 年 10 月「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委員會」於會議決議所建議

之項目中，擇定 2項控制作業項目進行實地稽核，以確認各項控制

重點之有效性及合理性。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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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稽核項目、期程及方式 

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預定稽查日期 

起 迄 

一、必要項目：無。 

二、擇定項目：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1. 企業進駐作業 

查核校內進駐企業簽訂合

約、收費等是否依循法令及

內部控制制度規定 

07/01 09/30 

2. 加班費作業 查核加班費支用情形 07/01 09/30 

3. 外籍交換生選修英語

授課課程作業 

查核外籍交換生選修英語授
課課程情形 

10/01 12/31 

(二) 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

之事後查核 

查核校務基金交易循環，查核

包括收據管控、壞帳處理情形 

105~107年度執行現金相關

作業查核未發現有重大異常

情形，顯示本校相關內控及

執行作業屬穩定運作，故不

列入 109年度稽核項目。 

(三) 

現金、銀行存款、有價

證券、股票、債券與固

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

(項目：科技部財產管

理作業_查核 107 年補

助計畫) 

查核校務基金交易循環，查核

包括(1).審查 109 年度出納

會計事務查核報告(2).現金、

銀行存款盤點及銀行調節表

作業(3).財產盤點作業 

01/01 03/31 



4 

 

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預定稽查日期 

起 迄 

(四) 

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

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

評估、稽催及彙整報

告 

查核本校 108年度財務規劃報

告書及 105-109 年校務發展

計畫書(108 年滾動修正版)，

規劃檢核之績效目標項目，由

稽核室進行評估 

106~108年度校務基金業務

績效目標達成度評估作業查

核未發現有重大異常情形，

顯示本校相關內控及執行作

業屬穩定運作，故不列入

109年度稽核項目。 

(五) 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查核及評估 

1. 
科技部經費支用作業

(含約用人力)(查核

107年補助計畫) 

查核科技部補助計畫經費支

用合規情形 

01/01 03/31 

2. 

科技部經費流用、變更

作業(含其他收入繳

回)(查核107年補助計

畫) 

01/01 03/31 

3. 
科技部經費支用作業

(含約用人力)(查核

108年補助計畫) 

10/01 12/31 

4. 辦理招生事務工作酬

勞作業 

查核招生事務工作酬勞支給

情形 
04/01 06/30 

5. 推廣教育經費收支、分

配管理費等運用情形 

查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運用分

配情形 
04/01 06/30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無。 

柒、稽核報告 

一、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

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二、年度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

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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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內部稽核缺失事項追蹤複查 

稽核室應定期彙整各單位內部稽核所發現之缺失或建議事項，追蹤複查其

改善情形至改善為止。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作滾動式修正或補充。 

壹拾、本計畫經校長同意後施行。 


